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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城晚报讯 4月1日，阜宁检察院举行红色遗存保
护工作新闻发布会暨公益诉讼观察员聘任仪式活动。部
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以及拟聘任红色遗存
保护公益诉讼观察员应邀出席。

为了进一步发挥检察公益诉讼职能，持续加大红色
遗存保护公益诉讼工作力度和宣传力度，不断提升工作
质效和影响力，在发布会上，该院领导宣读与县退役军人
事务局、县红色遗存保护利用中心、团县委联合制定的

《关于建立红色遗存保护公益诉讼观察员工作机制的意
见》，向从乡镇、社区工作人员中聘任的8名红色遗存保护
公益诉讼观察员颁发聘书，鼓励公益诉讼观察员充分发
挥自身优势作用，在公益线索发现、监督实效、成果宣传
上提供有力支撑。 张炜 高云龙

阜宁检察院

聘任8名公益诉讼观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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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热线：18921886299（微信同号）

□陈艳娇 记者 吉德龙 杨亦周

欢迎发表观
点，提出宝贵
建议，请关注
微 信 公 众 号
《盐城说法》

本期专栏由建湖县人民检察院提供支持

建湖检
察院检察官
杨生（中）正
在接受采访。
沈业通 摄

“1941年，为粉碎日伪军扫荡，新
四军军部和华中局从盐城撤至西北
乡北左庄半个多月。刘少奇、陈毅、
黄克诚在此指挥盐阜人民进行反扫
荡斗争……”在建湖县钟庄街道古桥
村境内一个叫北左庄的地方，新竖立
起来的文物保护石碑上篆刻着一段
充满硝烟的革命历史。

3月30日，在这块“新四军军部旧
址”的石碑前，建湖开发区古桥村党总
支书记董桂娟根据《建湖文史网》等资
料，向记者谈起当年新四军军部驻北
左庄时的十多个日夜：“当时正处在抗
日战争的严重困难阶段，驻扎北左庄
的新四军战士与群众同甘共苦，顽强
战斗，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当年

夏季发水，这里秧田普遍受涝，军部领
导带领警卫战士，帮助老百姓车水排
涝，才使禾苗得救。为了保卫军部，保
卫根据地，军部领导与军民一起拦河
打坝，阻截敌人汽艇，为粉碎日伪阴
谋、夺取抗战全面胜利作出了重要贡
献。”董桂娟说。

“尽管该新四军军部驻地旧址
2000年被列为县文物保护单位，2021
年 4 月 20 日作为不可移动文物又被
列入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江苏省文
物局公布的第一批《江苏省革命文物
名录》，但是由于历史原因，该旧址事
实上已完全毁坏，而用于指挥抗日作
战的左氏祠堂也于20世纪90年代改
为粮库使用至今。”陪同记者采访的

建湖检察院检察官杨生不无遗憾地
告诉记者。

为了寻访革命旧址，检察官们走
遍了北左庄，拜访了当地多位知晓情
况的老人，最终从古桥村老书记崔冠
玉处获得线索，查阅大量资料后最终
确认了当年的军部所在位置。

杨生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
保护法》规定，不可移动文物已经全部
毁坏的，应当实施遗址保护，除特殊情
况且经严格批准外，不得在原址重
建。”旧址虽毁，但新四军的“铁军”精
神应当永存。“文物保护关涉公共利
益，有必要督促实施遗址保护。”建湖
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征汉年说，

“通过检察公益诉讼加强对革命遗址
的保护，对于传承红色基因，弘扬新四
军铁军精神，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为此，建湖检察院立即向有关主
管部门和镇区发出检察建议书，建议
对该新四军军部旧址实施遗址保护，
以赓续红色精神。收到检察建议书
后，当地有关部门和镇区按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盐城市革命遗
址和纪念设施保护条例》等相关规定，
明确了遗址的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
带，给遗址量身制定了具体保护措施，
确定保护管理责任人，并制作了文物
保护石碑，在遗址现场作出标志说明，
篆刻下这段新四军军部转战北左庄的
抗战往事。

吉言法语：
根据革命遗址普查结果显示，

盐城境内现存有迹可循的重要革命
遗址 248 处，这些红色遗址遗迹铭刻
着中国共产党在盐城开展革命斗争
的光辉历程，生动记载和反映了盐
阜儿女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的积
极贡献。我们在祭奠革命先烈,缅怀
他们的丰功伟绩和崇高精神的同
时，对革命遗址也应怀揣一颗敬畏
之心。

《盐城市革命遗址和纪念设施保
护条例》是我市首部历史文化保护方
面的地方性法规，也是江苏省首部红
色文化资源保护方面的地方性法规，
该《条例》把革命遗址和纪念设施保护
利用纳入法治化的轨道。其第9条规
定：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有保护革命遗
址和纪念设施的义务，有权对破坏、损
毁革命遗址和纪念设施的行为进行制
止或者举报。鼓励自然人、法人和非
法人组织通过捐赠等方式参与革命遗
址和纪念设施保护。

保护革命遗址，人人有责。

《文物保护法》：“不可移动文物已经全部毁坏的，应当实施遗址保护。”

一份守护“铁军”遗址的检察建议

盐城晚报讯 近年来，盐城经开区检察院
以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为目标，紧紧围
绕与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衣食住行”四
大领域，充分履行公益诉讼检察职能，推动相
关行政机关解决群众关心关切的民生问题，有
力维护公共利益，让检察温度可感可触。

聚焦产品安全，让群众衣着省心。对办理
的制假售假类刑事案件，同步开展公益诉讼
立案审查，全面收集销售记录、记账凭证等交
易数据，对医疗美容产品、代购仿制名牌服
装、名牌化妆品等情形进行监督，确保让群众
衣着省心。

聚焦舌尖安全，让群众饮食放心。组织对
校园集体配餐进行专项卫生检查，从食材进货
检验、从业人员健康管理、食品加工操作规范、

卫生消毒等方面，对学校营养配餐开展安全
“体检”，守护广大学生用餐安全。

聚焦人居安全，让群众居住舒心。开展社
区环境整治，对违规堆放垃圾、垃圾池长期不
清理等现象进行专项监督，依法办理生活垃圾
及建筑垃圾堆放系列案件9起，推动行政机关
制定出台垃圾清运方案，规范生活垃圾的收集
和运输，确保生活垃圾及时清运，促进人居环
境有效改善。

聚焦脚下安全，让群众出行安心。认真落
实高检院“四号检察建议”，联合辖区20家行政
管理部门及产权单位开展窨井盖设施安全整
治活动，全面排查、整治井盖缺失、破损、松动
和井体塌陷、下沉等问题，切实消除群众脚底
下的安全隐患。 高媛

盐城经开区检察院

切实当好公共利益“守护人”

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拍卖公告

（2021）苏0991执2088号
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对盐城市区都盐

都新区娱乐村二组宏都花园14幢204室、C5室（车库）
进行拍卖。上述房产将于 2022 年 4 月 27 日 10 时至
2022年4月28日10时止（延时除外）（一拍）、2022年5
月16日10时至2022年5月17日10时止（延时除外）
（二拍）；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网址：http://
sf.taobao.com/0515/10）进行拍卖。若第一次拍卖成
交，则取消第二次拍卖。详细信息请登录上述网址浏
览查询，有意者请按网站公布要求参加竞买。

二〇二二年四月五日

政法·广告6
责任编辑：吉德龙 刘波 编辑：吕聪慧 校对：丰迅 2022年4月5日 星期二邮箱：ywzfb8@126.com 电话：18921886299


